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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制度之適用對象 

Q1、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3 條之「軍職人員」是否包含服義務役人

員？又上述軍職人員於 112 年 7 月 1 日後轉任公立學校教職

員，適用何種退撫制度？ 

1. 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3 條規定，本條例以 112 年 7 月 1 日

以後初任學校依法定資格聘（派）任、遴用之校長、教師、研究

人員、專業技術人員、專業及技術教師、稀少性科技人員、專任

運動教練及助教。上述人員不包括本條例施行前，曾任公務人

員、政務人員、公立學校教育人員、軍職人員、公營事業人員、

民選首長或其他編制內有給專任人員等依退撫條例規定得併計退

撫新制實施前、後之年資者（年資已結算者，亦同）。至上述

「軍職人員」，是指「志願役」之軍職人員，並非指曾服「義務

役」之人員。

2. 又志願役軍職人員因未併同實施個人專戶制，其年資均屬依退撫

條例得併計退撫新制實施前、後之年資，故若於 112 年 7 月 1

日以後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，不論軍職年資是否結算，都不是前

述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的適用對象，仍應適用退撫條例。

Q2、112 年 7 月 1 日後初任公立學校教職員，曾有 85 年 1 月 31 

日以前之義務役年資，應適用何種退撫制度？如上開義務役年資

係於 85 年 2 月 1 日以後，又應適用何種退撫制度？ 

1. 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3 條規定，本條例以 112 年 7 月 1 日

以後初任學校依法定資格聘（派）任、遴用之校長、教師、研究人

員、專業技術人員、專業及技術教師、稀少性科技人員、專任運動

教練及助教。上述人員不包括本條例施行前，曾任公務人員、政務

人員、公立學校教育人員、軍職人員、公營事業人員、民選首長或

其他編制內有給專任人員等依退撫條例規定得併計年資者（年資已

結算者，亦同）。上述「軍職人員」，是指「志願役」之軍職人

員，並非指曾服「義務役」之人員。

2. 次依退撫條例第 12 條第 3 項及第 13 條規定略以，教職員於87

年 6 月 5 日以後退休，其退撫新制實施前曾任義務役年資，未併

計核給退離給與者，得採計為退休年資；屬退撫新制實施後( 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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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2 月 1 日以後) 之義務役年資，則需依規定補繳退撫基金費用

本息，始得併計退休年資。 

3. 綜上規定， 112 年 7 月 1 日後初任公立學校教職員，若具有 ：

(1) 85 年 1 月 31 日以前義務役年資 ，或 (2) 85 年 2 月 1 日

以後之義務役年資且已依法繳付退撫基金費用者，因其均具有退撫

條例得併計之退休年資，爰均應適用退撫條例；至若具有 85 年 2

月 1 日以後之義務役年資，但未繳付退撫基金者，因非屬退撫條

例得併計之年資，若亦無其他依退撫條例得併計之年資，應適用個

人專戶制退撫條例。

Q3、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3 條之軍職人員，是否包含義務役、替代

役、軍訓課程、大專集訓等年資？上開年資在（一）85 年 1 月 

31 日以前（二）85 年 2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間（三）

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，不同區間年資適用上的差異為何？ 

1. 查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3 條第 3 項所指之軍職人員，是指「志

願役」之軍職人員，並非指「義務役」服役年資；112 年 7 月 1

日以後之軍職人員退撫制度，因未改採個人專戶制退撫制度，因

此，志願役軍職人員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者，不論何時轉任，均非

屬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之適用對象，均應適用退撫條例並參加退撫

基金。

2. 有關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立學校教職員，具有義務役、替

代役、軍訓課程、大專集訓等年資應參加何種退撫制度疑義，應先

確認上開年資是否屬於退撫條例可採認之年資，分別說明如下：

(1) 替代役屬義務役之一種，其適用規定與一般義務役相同。

(2) 軍訓課程與大專集訓依規定可折抵義務役期者，其適用規定亦

與一般義務役相同。

(3) 所具義務役在 85 年 1 月 31 日退撫新制實施以前者，屬依退

撫條例得併計為退撫新制實施前退休年資。因此，應適用退撫

條例並參加退撫基金。

(4) 所具義務役在 85 年 2 月 1 日退撫新制實施以後者，尚需補繳

退撫基金費用本息，才能採計為退休年資。又義務役年資全部

是在 85 年 2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期間要能補繳退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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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費用本息之前提，必須於該段期間已任公立學教職員，而

是類人員必然是已參加退撫基金，因此，無論其所具義務役是

否曾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，其仍應適用退撫條例並繼續參加

退撫基金。 

(5) 所具義務役年資全部是在 85 年 2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日

期間，但未曾任軍公教或政務人員，其義務役自始無法補繳退

撫基金費用本息，且亦無其他依退撫條例得併計退休之年資，

即屬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之適用對象。

(6) 所具義務役年資在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，且無其他依退撫條

例得併計退休之年資，屬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之適用對象。

Q4、112 年 7 月 1 日後初任公立學校教職員且具有「85 年 2 月 1 

日至 107 年 6 月 30 日公營事業與民選首長適用原規定得採計

退休年資」者，是否適用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？ 

1.查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3 條規定，以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

任學校依法定資格聘（派）任、遴用之校長、教師、研究人員、專

業技術人員、專業及技術教師、稀少性科技人員、專任運動教練及

助教。至於本條例施行前，曾任公務人員、政務人員、公立學校教

育人員、軍職人員、公營事業人員、民選首長或其他編制內有給專

任人員等依退撫條例規定得併計年資者（年資已結算者，亦同），

即非屬上開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之適用對象。

2.次查退撫條例第 13 條規定，在退撫新制實施後之任職年資採計，

應以依法繳付退撫基金之實際繳付日數計算；未依法繳付退撫基金

之任職年資，均不得採計。再查 85 年 2 月 1 日至 107 年 6 月

30 日公營事業與民選首長人員年資，依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得

於到職支薪之日起 5 年內，由服務學校向基金管理局申請補繳退

撫基金費用本息，以併計退休年資。

3.依前述規定，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之公立學校教職員，具有

85 年 2 月 1 日至 107 年 6 月 30 日期間之公營事業或民選首長

之年資，分別說明如下：

(1)已曾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者，自屬依退撫條例規定得併計退

撫新制實施後年資，應適用退撫條例並參加退撫基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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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若未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，但於 107 年 6 月 30 日以前已

任公立學校教職員 (必然已曾參加退撫基金)或有其他依退撫

條例規定得併計退撫新制實施前、後年資者，非屬個人專戶制

退撫條例之適用對象，應適用退撫條例並參加退撫基金。

(3)若「僅」具有 85 年 2 月 1 日至 107 年 6 月 30 日期間之公

營事業或民選首長之年資，未曾任軍公教或政務人員 (即未曾

參加退撫基金者)，也無其他依退撫條例規定得併計退撫新制

實施前、後年資，方應適用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並參加退撫儲

金。

Q5、曾任依退撫條例規定得併計退撫新制實施前、後之年資者（如退

撫舊制之聘用人員或義務役等年資），可否「放棄」年資，選擇

適用個人專戶制退撫制度？ 

1.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3 條規定，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學

校依法定資格聘（派）任、遴用之校長、教師、研究人員、專業技

術人員、專業及技術教師、稀少性科技人員、專任運動教練及助

教，且未有依退撫條例規定得併計退撫新制實施前、後之退休年資

（年資已結算者，亦同），即屬上開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之適用對

象。

2.依前開規定，是否曾任依退撫條例規定得併計退撫新制實施前、後

之年資，係屬事實認定問題，並無選擇空間，因此，112 年 7 月 1

日以後初任公立學校教職員具有依退撫條例規定得併計退撫新制實

施前、後之年資者（如退撫舊制之聘用人員或義務役等年資），依

法應適用退撫條例，不得適用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。

二、退撫儲金之提繳及補繳 

Q6、退撫儲金的撥繳內涵為何？能否改以通常薪俸(本薪+學術研究加

給)計算？ 

1. 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8 條、第 9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，適用本條

例之初任公立學校教職員，基金管理局應為其設立個人專戶，並由

教職員於任職期間，與政府共同按月撥繳退撫儲金費用，應按教職

員本（年功）薪額加 1 倍15%的提撥費率，按月共同撥繳至個人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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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。準此，教職員退撫儲金費用係按「本（年功）薪額加 1 倍」

作為撥繳內涵。 

2. 由於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制度著重公平原則，講求基本養老保障，

在各類職務間不宜有差別待遇，因此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金向來

以本（年功）薪額為計算基準。是以，退撫儲金不宜改以通常薪俸

(本薪+學術研究加給)計算。

Q7、公立學校教職員選擇自願增加提繳為什麼有提繳上限限制？ 

1.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相關國家的經驗，在多層次老年

保障制度下，第 1 層保險年金與第 2 層職業年金的提撥費用，加

上健保之費用，以不超過薪資總額的 20%為宜。因此，公立學校教

職員每月依法須提撥之金額及個人自願增加提繳之金額不宜太高，

否則必會造成其「可支配所得」降低，進而影響其當期的消費及經

濟生活安排，形成其經濟生活負擔。

2. 一位初任公立學校教職員每個月個人繳付之公保費、退撫儲金費用

及健保費，若再加上 5.25%之自願增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，其每月

需提撥之金額約占其每月薪資所得之 12%至 16%，尚在經濟合作暨

發展組織的 20%建議範圍內。因此，如果不設定個人自願增加提繳

上限，其總提繳費用合計恐有超過 20%之疑慮，故仍宜訂有個人自

願增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之上限規定。

Q8、未來能否由參加退撫儲金人員自行透過自主投資平台或儲金繳納

平台，上傳自願增加提繳申請書及選擇增額提繳百分比功能？ 

1. 未來 114 年上線的「自主投資平台」係提供參加退撫儲金人員自行

選擇投資組合等，該平台與儲金繳納系統功用不同，無法異動參加

儲金人員基本資料（包括電子郵件及自願增加提繳等），因此有關

基本資料異動或是自願增加提繳部分尚需由機關學校操作人員（如

人事人員）協助異動更新。

2. 至於 115 年預計上線的儲金繳納平台，建議增加上傳參加儲金人員

自願增加提繳申請書及增加提繳百分比等功能，將由基金管理局未

來規劃評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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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9、曾服義務役年資，申請補繳退撫儲金之計算標準為何？ 

1. 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15 條第 6 項規定，初

任公立學校教職員申請補繳曾服義務役年資之退撫儲金費用者，應

依初任到職核支本（年功）薪額加 1 倍，按法定提撥費率 15%，由

服務學校與教職員各自按 65%、 35%之撥繳比率計算退撫儲金費

用；上開本（年功）薪額，基於一致性之處理，應參照現行補繳退

撫基金費用之作法，按服役期間適用之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

點支給之薪額為準（即非按初任到職時之待遇支給標準計算。例

如：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立學校教職員適用個人專戶制

者，如補繳 100 年的義務役年資，應按法定提撥費率 15%計算退撫

儲金費用，並按 100 年服役期間適用之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

點支給之薪額計算）。

2. 至若遇有軍訓等經准許折抵為義務役役期之年資，以及初任與服役

期間均在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者，亦應依前開個人專戶制退撫條

例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15 條第 6 項規定與前述對照標準辦理。

Q10、具有 85 年 2 月 1 日至 96 年 12 月 31 日期間，曾任於各級

公立學校服務之經核備有案代理兵缺年資或3個月以上公立學校

懸（實）缺代理（課）教師年資，且未經折抵教育實習，於 112 

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立學校教職員，得否補繳退撫儲金費用

併計年資? 

依教育部 112 年 7 月 17 日臺教人（四）字第1124201825A號令，

具有 85 年 2 月 1 日至 96 年 12 月 31 日於各級公立學校服務之

經核備有案代理兵缺年資或3個月以上公立學校懸（實）缺代理

（課）教師，且未經折抵教育實習之年資，並經補實為公立學校編

制內、合格、有給專任教師者，得於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到職支薪

之日起 10 年內，依其任職年資及等級，對照同期間相同薪級教職

員之繳費標準，由教職員一次全額補提繳退撫儲金費用後，以併計

年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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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退撫儲金之自主投資 

Q11、未來自主投資平台得否建立一共用參加退撫儲金人員基本資料

之平台，並由參加退撫儲金人員自行進行登錄電子郵件及自願

增加提繳之操作？ 

未來 114 年將上線的「自主投資平台」係提供參加退撫儲金人員

自行選擇投資組合等，基於個人資料安全性考量，以及自願增

加提繳亦須由服務機關配合發薪時扣收，故該平台無由參加退

撫儲金人員自行異動基本資料（包括電子郵件及自願增加提繳

等）之功能，尚需由人事人員協助異動更新並辦理扣收退撫儲

金事宜。 

Q12、自主投資什麼時候結算保證收益？ 

1. 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11 條第 5 項、第 34 條第 6 項、第

41 條第 3 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，教職員或遺族依法領

取個人專戶本金及孳息，或申請辦理結清個人專戶賸餘金額

時，由基金管理局計算教職員在職全部期間中○1 基金管理局統

一管理運用、○2 基金管理局代為投資、○3 教職員選擇經基金管

理局評定「風險程度最低之投資組合」期間收益率之平均數，

與低於同期間當地銀行 2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之平均數之差額，

再由國庫撥補後補足。

2. 至於選擇按「攤提給付方式」或「定額給付方式」支領月退休

金之退休教職員，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29 條第 4 項及其

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，退休後支領月退休金期間，仍可以選擇

自主投資（但所有的投資標的組合均無適用保證收益），或交

由基金管理局代為投資（適用保證收益）；選擇交由基金管理

局代為投資者，若個人專戶領罄時或申請提前結清個人專戶

時，基金管理局會計算「自退休後至個人專戶領罄或結清前期

間」中，由「基金管理局代為投資」收益率之平均數，並計算

低於最低保證收益之差額並補足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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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之資遣與離職給付 

Q13、任職未滿 5 年而辭職，於適用退撫條例（DB）及個人專戶制退

撫條例（DC）教職員，年資保留及併計之規定有無不同？ 

1. 適用退撫條例之任職年資未滿 5 年辭職人員，依退撫條例第 10

條第 2 項規定，僅能退還退撫基金費用（僅個人 35%部分）；

任職年資滿 5 年辭職之人員，除可申請發還退撫基金費用（僅

個人 35%部分）外，若未申請發還退撫基金費用者，還可依退

撫條例第 86 條規定，選擇保留年資，等年滿 65 歲時，於 6

個月內按年資申領退休金。

2. 適用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之任職年資未滿 5 年辭職人員，依個

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12 條規定，可將個人專戶內之退撫儲金

一起領回（含政府及個人撥繳部分），亦可選擇暫不請領（由

基金管理局代為管理），最遲於年滿 60 歲之日，由基金管理

局一次發還；任職年資滿 5 年辭職之人員，除依上開個人專戶

制退撫條例第 12 條規定，可將個人專戶內之退撫儲金一起領

回（含政府及個人撥繳部分），亦可選暫不請領（由基金管理

局代為投資），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62 條第 1 項及第 63

條第 2 項規定，等年滿 65 歲再領退休金(即個人專戶內累積之

金額)。

五、退撫儲金之管理與監督 

Q14、退撫儲金之管理機關為何？ 

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7 條規定，教職員退撫儲金之收支、

管理及運用，由教育部委託基金管理局辦理。 

Q15、退撫儲金之監理單位為何？ 

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6 條規定，教育部為監理教職員退撫

儲金收支、管理及運用業務，應聘請政府機關代表、教職員代

表及統計精算、人事行政、財經或法律等專業領域之專家學

者，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儲金監理會行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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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6、退撫儲金的用途有那些？ 

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 8 條明定，教職員於任職期間，與政府

共同按月撥繳退撫儲金費用，存入個人專戶累積本金及孳息，

未來退休、資遣或撫卹時領取退撫給與之準備。 

Q17、退撫儲金的運用範圍為何？ 

依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收支管理運用辦法第 8 

條規定，退撫儲金之運用範圍如下： 

（1）存放國內外之金融機構。

（2）投資國內外上市或上櫃權益證券及其衍生性金融商

品。

（3）投資國內外債務證券及其衍生性金融商品。

（4）投資國內外受益憑證。

（5）投資其他以避險為目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。

（6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有利於退撫儲金收益之運用項

目。

六、退撫儲金之繳費作業 

Q18、退撫儲金的繳費方式及如何寄送資料？ 

1. 若機關學校有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的初任教職員且係參加退

撫儲金的適用對象，請至基金管理局官網下載儲金繳納作業系

統（單機版）【路徑：基金管理局官網\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\

儲金系統及表單下載\儲金繳納軟體下載】，下載後先於選單上

之系統管理中新增機關，再進行參加退撫儲金人員的資料登錄

並報表列印產製繳費清單，依繳費清單上的繳款帳號（此為虛

擬帳號，每張報表都有獨立帳號，每月皆會不同。）及繳費金

額，持單至全國金融機構以轉帳、匯款等方式繳費，若到基金

管理局委託之代收銀行中國信託銀行臨櫃繳納，則免手續費。

2. 報表列印後，請別忘了進行「媒體申報」網路傳輸各機關學校

異動資料，當月無論有無異動均需傳輸，將各機關學校的單機

版資料傳輸至基金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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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取得金融機構繳款證明後，亦請將整月清單、異動清單、繳費

存款單、增額及育嬰全額自繳明細，連同繳款證明，以郵寄

【116202 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 號傳賢樓 3 樓公務人員退休

撫卹基金管理局儲金管理組收】、傳真【（02）8236-7531、

8236-7532  】  或  掃  描  以  電  子  郵  件

【savings@mail.fund.gov.tw】方式寄送至基金管理局，基金

管理局才能核對個人基本資料、繳費名冊、金額、明細，提供

給信託銀行辦理個人專戶建置事宜。

Q19、加入退撫儲金後，發現應該參加退撫基金時，要如何處理？ 

1. 請人事人員依教育部112年9月1日臺教人(四)字第1124202600號

函之「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公立學校教職員曾任年資檢核參

考」，對該初任教職員的年資進行檢核，確認究係參加退撫儲

金或退撫基金。

2. 因機關學校操作人員（如人事人員）需先產製報表且繳費完

竣，基金管理局收到退撫儲金的繳費資料後，方能與退撫基金

資料進行比對，因此會產生檢核時間落差。因此，事後發現有

誤加入退撫儲金情事時，請依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撫

儲金收支管理運用辦法第 4 條所定自始繳納錯誤規範，應立即

銷戶結清並退回所繳費用。又因涉及個人專戶之結清，請誤繳

機關學校發文向基金管理局申請，以利後續退費事宜。

Q20、退撫儲金繳納完後為何還要將繳費清單與證明寄送基金管理

局？ 

1. 各機關學校使用儲金繳納作業系統（單機版）報表列印產製繳

費清單，儲金繳費清單上的繳款帳號是使用虛擬帳號，與基金

採條碼方式不同，各機關學校可透過全國各金融機構，以轉帳

或匯款等方式繳費，已不限制透過三家（台銀、合庫及一銀）

銀行繳納。

2. 由於儲金繳納報表已無法要求收款銀行代收送，故需請各機關

學校的相關人員將報表清冊以郵寄、傳真、或掃描電子郵件等

方式送至基金管理局，作為核帳及撥繳入個人專戶的依據。115

年預計開發上線的儲金繳納平台，屆時會將報表傳送的簡化作

mailto:savings@mail.fund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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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納入規劃。 

Q21、至全國各金融機構繳納儲金是否有手續費？開支票到中國信託

繳費有無手續費？ 

儲金繳費清單上的繳款帳號已改為虛擬帳號不再是條碼，故各

機關學校可透過全國各金融機構，以轉帳或匯款等方式進行繳

費。而儲金的代收銀行現由中國信託銀行負責，不論是持何種

繳費方式（持現金、開立支票或國庫支票），只要是到中國信

託銀行臨櫃繳費皆無需手續費，惟透過其他金融機構繳費則需

手續費。 

七、退撫儲金之繳費系統操作 

Q22、機關學校若無 112 年 7 月１日以後的新進人員，可否等到有新

進人員後，再安裝儲金繳納作業系統（單機版）？該系統是否

只能安裝在一台電腦中？ 

1. 可以！俟機關學校有 112 年 7 月１日以後的初任教職員報到，

再行至基金管理局官網\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\儲金系統及表單

下載\儲金繳納軟體下載，下載安裝本套儲金繳納作業系統（單

機版）即可。

2. 如機關學校無參加退撫儲金人員，則不需下載本套系統，也不

用列印繳費清單及至金融機構繳納與寄送報表等相關作業。

3. 而單機版顧名思義就是只能安裝在一台電腦上，進行單機作

業，如安裝在兩台以上的電腦中，資料並不會互相分享。

Q23、現有的退撫基金繳納系統可以進行退撫儲金繳納嗎？ 

1. 不可以喔！各機關學校將是使用獨立的兩套作業系統（基金繳

納作業系統、儲金繳納作業系統）進行退撫基金及退撫儲金的

各自資料登錄、報表列印、媒體申報及繳費作業；儲金繳納作

業系統係以單機版的基金繳納作業系統做功能上的增修，使用

邏輯與設定大致相同。

2. 112 年 6 月 30 日以前參加退撫基金的教職員，仍使用現行的

基金繳納作業系統進行資料異動並列印繳費清單，維持原繳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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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至台銀、一銀及合庫繳納。 

3. 若機關學校有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的初任教職員且係參加退

撫儲金的適用對象，則請至基金管理局官網另外下載儲金繳納

作業系統（單機版），下載後先於選單上之系統管理中新增機

關，再進行參加退撫儲金人員的資料登錄並報表列印產製繳費

清單，依繳費清單上的繳款帳號（此為虛擬帳號，每張報表都

有獨立帳號，每月皆會不同。）及繳費金額，持單至全國金融

機構以轉帳、匯款等方式繳費，若到基金管理局委託之代收銀

行中國信託銀行臨櫃繳納，則免手續費。

4. 因此，退撫基金和退撫儲金係分別在 2 個不同系統中作業，依

身分別產製不同報表，各自進行繳費。

Q24、儲金繳納作業系統是否有新進人員檢核機制？可否介接基金管

理局資料，在新增人員時系統先行檢核，以免錯誤並減少電話

詢問。 

1. 目前使用的儲金繳納作業系統為單機版，因未連線外部系統，

故無法進行新進人員檢核。惟於未來 115 年上線的儲金繳納平

台，檢核新進人員是否曾加入過退撫基金等機制，將納入基金

管理局規劃參考。

2. 請人事人員按教育部112年9月1日臺教人(四)字第1124202600號

函之「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公立學校教職員曾任年資檢核參

考」對該初任教職員的年資進行檢核，因為有關恩給制年資資

料，並不屬於基金管理局資料，此段年資尚無法由基金管理局

系統進行檢核。

Q25、儲金繳納作業系統中要登錄的電子郵件是給個人之電子郵件，

還是機關之電子郵件？如何進行登錄及異動（如公務信箱改為

私人信箱）？ 

參加退撫儲金人員需提供方便接收信件的電子郵件，以利於基

金管理局委託之信託銀行寄送個人對帳單。機關學校操作人員

（如人事人員或相關人員）於儲金繳納作業系統進行資料登

錄，新加入參加退撫儲金人員時，需在其個人的基本資料中輸

入該員的電子信箱，故無論是非公務用之個人電子郵件，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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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提供公務用之個人電子郵件皆可。日後若該名參加退撫儲

金人員之電子郵件有異動時，操作人員亦可於該員的基本資料

中，選取「其他異動」，進行電子郵件的異動。 

Q26、儲金繳納作業系統中，需點擊「帶入上月」按鈕才可自動帶入

上個月自願增加提繳資料嗎？ 

目前儲金繳納作業系統（單機版）有關增加提繳部分，仍需由

機關學校操作人員（如人事人員或相關人員）每月點選「帶入

上月資料」，顯示上個月自願增加提繳的名冊及金額等資料

後，再核對機關留存的自願增加提繳申請書，於儲金繳納作業

系統中辦理新增、修改金額（變更提繳金額）或刪除（停止提

繳），機關學校操作人員需核對當月自願增加提繳名冊及金額

是否正確，再併入作業月份繳費。 

Q27、媒體申報期限及時間點？是否需於當月 10 日前完成？ 

1. 使用儲金繳納作業系統（單機版）進行資料登錄，並報表列印

產製虛擬帳號進行繳費，惟為避免各機關學校繳費後忘記媒體

申報，因此報表列印後可先進行媒體申報。

2. 倘媒體申報後，發現資料有誤，仍可於儲金繳納作業系統登錄

資料再進行資料修改及報表列印，並重新媒體申報。只要最後

的媒體申報資料與繳費資料是一致即可。

3. 依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收支管理運用辦法第 3

條規定，儲金費用繳納期限與基金費用的繳納期限相同，需於

每月 10 日以前需完成當月費用繳納（舉例：8 月份儲金費用

應於 8 月 10 日前完成繳納），因此媒體申報亦需於每月 10日

以前完成。

八、公教人員保險 

Q28、現職人員(適用退撫條例)於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退休，公保

養老給付仍維持一次給付？ 

112 年 6 月 30 日以前已任職之教職員 (適用退撫條例)，僅能

領取一次性公保養老給付；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適用個人專

戶制退撫條例的初任教職員，才適用公保年金給付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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